
主旨：

依據：

公告事項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國立政治大學 公告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16日
發文字號：政總字第1130022829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電子來文本文檔、演習宣導海報、管制宣導海報

 公告113年「軍民聯合防空（萬安47號）演習」注意事

項，請轉知所屬依公告事項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113年7月3日北市警文一分民字第

1133020683號函辦理。

 

演習地區、時間：北部地區於113年7月23日（星期二）13

時30分至14時止，實施30分鐘防情傳遞、警報發放、疏散

避難、交通及其他必要管制等實作演練（附件一：演習宣

導海報)。

依民防法規定，演習警報發放時，演習期間校園內道路進

行人車管制，人員應立即就近進入建築物躲避；行進間車

輛請立即靠路邊熄火就近利用地形地物避難；上課及辦公

人員應緊閉門窗（簾）、關閉室內燈源、避免人員進出，

待演習結束後恢復正常（附件二：管制宣導海報）。

另請於演習結束後3日內，轉知所屬協助刪（撤）除先前

萬安47號演習宣導之資訊（如LED跑馬燈、張貼文宣

等），至紉公誼。

正本：本校各單位(電子布告欄)、本校二級行政單位
副本：總務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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